
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

联席会议制度

联席会议为非常设机构，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。遇有需要立

即研究或商量解决的问题时，可随时召开。会议的具体内容应提前通

知各成员单位，以便做好准备。

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，商讨中高职衔接问题。

会议的主要内容是：

（一）传达贯彻上级机关有关文件和部党组的部署，研究并提出

实施意见和措施。

（二）结合个成员单位的业务工作，通报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反腐

败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情况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；各成员单位认为需

要提交会议研究讨论的问题。

（三）对各成员单位通报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，统

一思想认识，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意见，明确各自的职责。

（四）会议认为应该研究的其他问题。

联席会议工作规则及工作要求：

（一）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 1至 2 次，根据工作需要可临

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；

（二）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和事项，

报召集人审定会议议题，确定会议时间及形式，由召集人或者召集人委托

的成员召集；

（三）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印发各相关

单位；

（四）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涉及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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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工作的有关问题，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

工作任务，按要求准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情况。各成员之间

要互通信息，相互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

作用。

（五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，联络员因工作变动需

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及时调整，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：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：负责联席

会议的组织、联络和协调工作；研究并提出联席会议议题，做好会议

筹备工作；协调、督促各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，落实联席会议决定；

汇总并通报各成员单位有关工作情况；完成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
